2026年城建档案库房恒温恒湿设备更换项目采购信息要求
项目概况
城建档案库房恒温恒湿设备更换项目采购的潜在投标人应于2026年  月   日16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相关材料至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2111号建设大厦3号楼201室。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2026年城建档案库房恒温恒湿设备更换项目
预算金额：25万元（人民币）
最高限价：25万元（人民币）
采购需求：
城建档案库房恒温恒湿设备更换项目，主要包括：
（1）恒温恒湿设备（一用一备）；
（2）监控显示系统；
（3）铜管及附件；
（4）制冷剂（R410a）；
（5）内、外机管道线路连接；
（6）室内、外机拆除、安装；	
（7）内外机电缆换新敷设；
（8）设备基础改造；
（9）吊装及调试运行。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1年内（以正式签约合同约束为准）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采购项目执行政府采购有关鼓励支持节能产品、环境认证产品以及支持中小企业、福利企业等的政策规定；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3年内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3.2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集团、总公司等与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资质、资金、业绩经验等均不得共享（分支机构除外）；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或非法人组织，以分支机构名义投标的，应当取得其法人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且法人与其分支机构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3.4 本项目面向大中小微企业采购及面向各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供应商采购。
三、报价截止时间、报价书递交时间及地点
2026年 5 月28 日16:00时前，报价人将报价文件一式八份（一正七副）分别装订密封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后送达或邮寄至采购单位。
地点：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2111号建设大厦3号楼201室
联系电话：67740135,57741950
四、报价文件的组成
报价单；
营业执照；
项目实施方案；
产品性能技术指标；
应急处置预案；
人员配置；
售后服务；
上年度财务报表、最近一个月社保缴纳记录；
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材料（如有）。
五、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采购人信息
名称：上海市松江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
[bookmark: _GoBack]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2111号建设大厦3号楼201室
联系方式：67740135,57741950
附：报价单模版
	序号
	设备名称
	功能、技术参数 
	数量
	报价单价
（万元）
	报价总价
（万元）

	1
	恒温恒湿设备
	70KW(一用一备)
	1套
	
	

	2
	监控显示系统
	
	1套
	
	

	3
	铜管及附件
	
	1套
	
	

	4
	制冷剂（R410a）
	
	10kg
	
	

	5
	内、外机管道线路连接
	
	2台
	
	

	6
	室内外机拆除、安装
	
	1项
	
	

	7
	内、外机电缆换新敷设
	
	1项
	
	

	8
	设备基础改造
	
	1项
	
	

	9
	吊装及调试运行费
	
	1项
	
	



